响 应 函
致： 辽河油田公司新能源事业部（电力分公司） （采购人）：
经研究，我们决定参加项目编号为  LHZB-2025-ST217   的  电工特种作业取证、复审项目  采购的谈判，并提交谈判（响应）文件，为此，我方郑重声明：
1、我方同意执行谈判文件报价要求的规定，愿意在固定单价最高投标限价的基础上采取整体下浮35  %进行报价。
2、如果我们的谈判（响应）文件被接受，我们将履行谈判文件中规定的每一项要求，我方保证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按合同约定完成谈判文件要求工作，并按谈判（响应）文件中的承诺保质保量提供服务。技术要求达到 谈判文件的技术要求和标准 。
3、我方的谈判响应文件包括下列内容： 
（1）按谈判文件要求提供的有关文件；
（2）其他资料。
谈判响应文件的上述组成部分如存在内容不一致的，以响应函为准。 
4、我方承诺在谈判文件规定的谈判有效期内不撤销谈判响应文件。 
5、如我方成交，我方承诺： 
（1）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，在成交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； 
（2）在签订合同时不向你方提出附加条件； 
（3）按照谈判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（如有）； 
（4）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义务。 
（5）已详细审查全部谈判文件，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力；
（6）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谈判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；
6、我方在此声明，所递交的谈判响应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、真实和准确。
7、保证诚信谈判，若发生失信行为，我方接受采购人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、辽河油田分公司等规定进行失信行为惩戒。
8、（其他补充说明）。
 
承包（服务）商名称：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：（签字或盖章）
地	址：
电	话：
 
日期：   年   月   日
